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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北京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 

工作年度报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第四章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特编制《2008

年北京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》。 

一、概述 

依照《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局从 2008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

施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我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

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，确定了 3 名工作人员（综合

1 人、受理 1人、技术保障 1人）；在北京财政服务大厅设立

了一个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；建立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机

制、依申请公开机制、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机制。按照《条

例》要求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坚持通过“首都之窗”网站、

“北京财政”网站、新闻媒体等渠道及时公开有关信息。 

二、主动公开情况 

2008年，我局通过市政府办公厅指定的“首都之窗”网

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1534 条（含以前

年度政府信息）。其中，机构职能类信息 59条，占 3.9%；法

规文件类信息 956 条，占 62.3%；规划计划类信息 6 条，占

0.4%;行政职责类信息 14条,占 0.9%;业务动态类信息 499条,

占 32.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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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我局还通过财政部网站“全国财政新闻联播”专

栏、“北京财政”网站、中央和首都各类新闻媒体主动公开

了大量财政信息。在“北京财政”网站，各类公告、新闻和

通知等信息年更新 7323 条；推出政务公开目录 106 项，办

事流程 100%在该网站公布；对 23 类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

办理，全年有 15万人进行了会计资格考试网上报名，7万人

通过网站进行了成绩查询，20 万人通过网站进行了网上年

检；在法规库栏目中保存数据两万余条，基本涵盖与财政相

关的规章制度、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。 

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我局在北京财政服务大厅设置了

触摸式显示屏、滚动显示大屏幕，印制了《政府信息公开指

南》手册和财政各类服务事项便民手册。 

三、依申请公开情况 

2008年，我局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 件，均以个人

名义申请。其中，当面申请 1件，以信函形式申请 2 件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施行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8〕

3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按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处理 1件，不予公

开 1 件，同意部分公开 1 件。 

鉴于《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

（试行）》正在制定过程中，该办法施行前全市各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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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、复制、邮寄等服

务，故我局 2008年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未收取费用。 

四、复议和诉讼情况 

2008年，我局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

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 

五、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

我局 2008年认真按照《条例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

但也存在以下不足：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识需要进一步提

高；工作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；办理效率和服务质

量需要进一步提高。 

2009年将进一步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：一是进一步学

习《条例》，领会精神，提高认识；二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信

息公开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；三是整合和拓展政府信息公开

渠道，丰富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形式；四是强化政府信息公

开专栏信息查阅服务功能，在依申请公开信息方面进一步提

高办理效率和服务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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